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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点团体讨论的内容可分成五个方向，分别是使用者的「上网目的」、「选择网络服务公司的

考量因素」、「对有线电视上网的看法」、「采用有线电视上网的动机」、「不采用有线电视

上网的动机」及其影响因素，结果发现： 

1. 在使用者的上网目的方面： 

使用者在网络上的活动多半是收发电子邮件、搜寻、浏览资料、获得最新讯息以及和朋友保持

联系等等，但使用者从事的网络活动会因网络环境而有所改变，即若网络的频宽、内容、付费

制度有所改变，他们就会改变活动的型态，举例来说：如果在网络速度更快、费用低廉的情况

下，他们就有可能在网络上看电影，进行娱乐性质的活动。 

2. 选择网络服务公司的考量因素: 

除了价格、传输速度、线路品质以外，公司的形象与知名度也是使用者考量的因素之一，比较

特别的发现是：使用者在选择网络服务公司方面有强烈的主观意见，对业者的印象往往是从自

身经验或人际传播累积而来，尽管客观的考量因素仍是参考指针之一，但使用者对网络服务公

司主观的好恶却是决定的关键。 

3. 对有线电视上网的看法： 

根据讨论的结果，焦点团体的成员表示有关「有线电视上网」的信息多半来自电视广告，不过

在对有线电视上网的看法上相当两极：有人认为若网络上的内容没有变化，速度再快也没有

用；也有人觉得目前有线电视在价格上仍不经济，品质也没有绝对的保障，再加上使用者在选

择上受限于所在区域的有线电视系统业者，因此无法选择跨系统的服务。相反的，有些成员认

为有线电视宽频的潜力大于其它宽频上网工具，因为有线电视普及率高且附加价值较大，但有

些区域双向传输遥遥无期，在等不耐烦的情况下，就可能以其它宽频上网方式代替。 4. 采用

有线电视上网的动机： 

成员表示目前业者一直压低价格，也提供许多优惠，使得有线电视上网更具吸引力，对有大量

上网需求的使用者来说比较划算，尤其目前网络使用者对调制解调器拨接上网的速度上都不甚

满意，且需要拨接及额外缴付电话费也很麻烦，再者，宽频上网已成趋势，可谓提升有线电视

上网普及率的一大助力。 

5. 不采用有线电视上网的动机： 

有线电视上网与最大竞争对手ADSL在价格上相比还是偏高，而且过去有线电视业者经常断讯的

情形也留下不良印象，连带影响消费者对有线电视提供网络服务的信心；此外，业者在媒体上

呈现的相关信息不足、致使使用者对有线电视宽频网络服务不甚了解，而且价格或促销常常变

化，以及没有全面提供双向服务，都是使潜在采用者却步的原因。至于其它不采用的动机还包

括：需求量不大，或是对目前上网方式很满意。  

(二) 正式问卷设计： 

本研究的问卷设计依照研究目的可分为三个部分：第一部分调查潜在使用者媒体与网络的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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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形，包括：是否为有线电视用户？每日报纸阅读量、电视收看量、家中上网的方式、频率、

使用目的和满意度，以及受访者采用或不采用有线电视上网的动机。 

第二部分是一个李克特五分量表，依照创新传布理论中采用新事物的考量因素，即相对利益、

兼容性、复杂性、可观察性、可试验性，再针对有线电视宽频上网产品的特性，设计出24个项

目，测量受访者对叙述的同意程度。「相对利益」指的是有线电视宽频上网相较于潜在采用者

目前的上网方式，能提供何种利益或具备何种竞争力；「兼容性」是指潜在采用者在考量采用

有线电视来上网时，与他（她）目前的上网方式与习惯、从事的网络活动是否兼容；「复杂

性」是指对潜在使用者来说，以有线电视来上网在各方面复杂的程度；「可观察性」是指有线

电视宽频上网的优、缺点在社会体系中能被潜在采用者观察的程度；「可试验性」是指潜在采

用者试用有线电视宽频上网的机会多寡与试用范围。问卷的最后一个部分为受访者的基本资

料，包括性别、年龄、教育程度和家庭总月收入四个人口变项。（问卷详见附录） 

(三) 问卷调查： 

由于研究经费和人力的限制，本研究采用便利样本，以街头访问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，利用人

潮众多的周末假日（民国89年12月9日、10日、16日、17日）在两大信息卖场台北市光华商

场、NOVA站前店发问卷，先以过滤性问题找出居住在台北市、且非有线电视网络用户的合格受

访者，确定「潜在使用者」的身份以后才请对方填写问卷，本研究一共发出145份问卷，回收

问卷后扣除无法分析的废卷，有效问卷为128份。资料回收后，以统计软件SPSS 8.0版进行资

料分析，包括次数分配、因素分析、信度分析及T-test。 

肆、 研究结果 

一、 受访者基本资料与采用意愿分析 

本研究一共成功访问了128位受访者，在性别与年龄的比例分配上大致平均，受访者中男性有

67人，占52.3%，女性有61人，占47.7%；年龄分布以21至30岁所占的比例最高（32.8%），其

次是20岁以下（25%）和40岁以上（25%），故受访者以年轻族群居多；在教育程度方面，受访

者的教育程度集中在大学（专），占全体有效样本的85.2%，是本研究中较为特殊的现象；最

后在家庭总月收入的分布上，以每月6至9万元居多（25.8%），其次是每月9万至12万元

（19.5%）。（见表4-1） 

进一步分析受访者的人口变项与有线电视上网的采用意愿时发现：受访者有无意愿采用有线电

视宽频上网，与性别、年龄、教育程度和家庭总月收入等四项人口变项中都未达到显著差异。

首先在性别方面，不论男性或女性采用有线电视宽频上网的意愿都很高，在比例上也相近，但

在无意愿采用者部分，女性（61.1%）较高于男性（38.9%）。而交叉分析年龄与采用意愿后，

发现21~30岁的年轻族群的采用意愿不论在「有意愿」部分（32.1%）或「无意愿」部分

（38.9%）都是最高的，有可能是因为年轻族群是主要的网络使用者，对有线电视宽频上网的

相关信息了解较充分，所以在是否采用上早有定见。至于受访者的教育程度与采用意愿之间的

相关程度低，可能是因为受访者集中于大专程度，所以在本研究中无法观察到「有采用意愿

者」与「无采用意愿」在教育程度上的差异。最后在家庭总月收入方面，家庭经济状况与采用

意愿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，可能是因为有线电视宽频上网在价格上并未到奢侈品的地步，大部

分家庭都负担得起，从上述统计结果看来，采用的意愿可能还受其它因素影响或交叉影响。 

表4-1 受访者人口统计变项与有线电视上网采用意愿交叉分析 

有线电视上网采用意愿 

有意愿 无意愿 总计 X2与自由度 

性别 男女总计 60(54.5%)50 (45.5%)110(100%) 7(38.9%)11(61.1%)18(100%) 67(52.3%)61

(47.7%)128(100%) X2=1.52d.f. =1

年龄 20岁以下21~30岁31~40岁40岁以上总计 26(23.9%)35(32.1%)18(16.5%)30(27.5%)109

(100%) 6(33.3%)7(38.9%)3(16.7%)2(11.1%)18(100%) 32(25.2%)42(33.1%)21(16.5%)32

(25.2%)127(100%) X2=2.417d.f. =3

教育程度 高中（职）以下大学（专）研究所以上总计 10(9.1%)92(83.6%)8(7.3%)110(100%) 

0(0%)17(94.4%)1(5.6%)18(100%) 10(7.8%)109(85.2%)9(7%)128(100%) X2=1.913d.f. =2

家庭总月收入 未满3万元3至6万元6至9万元9至12万元12至15万元15万元以上总计 12(11.5%)

15(14.4%)27(26%)22(21.2%)11(10.6%)17(16.3%)104(100%) 0(0%)4(23.5%)6(35.3%)3(17.6%)

 



2(11.8%)2(11.8%)17(100%) 12(9.9%)19(15.7%)33(27.3%)25(20.7%)13(10.7%)19(15.7%)121

(100%) X2=3.501d.f. =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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